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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名称
	内容规定

	1
	招标人
	招 标 人：蓝山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蓝山县县塔峰镇和平汽车站3楼
联 系 人：邹先生
电    话：17300761428（经本人同意公开）

	2
	比选项目名称
	蓝山县德晟工业园改造建设项目施工总承包招标代理机构比选

	3
	资金来源
	企业自筹

	4
	资金落实情况
	已落实

	5
	招标范围
	蓝山县德晟工业园改造建设项目施工总承包招标代理

	6
	招标代理计划实施时间
	以签订的招标代理合同为准。

	7
	申请人资质条件、能力和信誉
	详见比选公告

	8
	申请人提出问题
	电话联系

	9
	申请人确认收到选取文件澄清、修改及答疑的时间
	收到当日

	10
	比选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即比选时间)
	[bookmark: _GoBack]  2026  年 4  月  20 日 17  时 30 分

	11
	递交比选投标文件邮箱
	2226963@lsctgs.cn

	12
	比选投标文件份数
	电子档一份(一正两副，相关文件及资料不退还)

	13
	代理服务费报价
	招标代理服务费按关于蓝山县政府投资项目前期费用和清单计价取费费率等有关规定的通知（蓝财办【2025】1号）。

	14
	解释权
	构成本比选文件的各个组成文件应互为解释，互为说明；如有不明确或不一致，构成合同文件组成内容的，以合同文件约定内容为准，且以专用合同条款约定的合同文件优先顺序解释；除比选文件中有特别规定外，仅适用于招标投标阶段的规定，按比选公告、申请人须知、比选办法、比选申请文件格式的先后顺序解释；同一组成文件中就同一事项的规定或约定不一致的，以编排顺序在后者为准；同一组成文件不同版本之间有不一致的，以形成时间在后者为准。按本款前述规定仍不能形成结论的，由招标人负责解释。

	15
	其他
	无。




